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6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

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

易字第168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廖佳倩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

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指定之

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廖佳

倩」補充為「廖佳倩為滿18歲之成年人」、第14行「散布少

年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補充更正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像電子訊號之犯意」；證據部分

補充被告廖佳倩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訊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

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新舊法比較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2

月15日修正公布，於112年2月17日施行，該條例第38條第1

項原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

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年以下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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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散

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

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

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

之有期徒刑較修正前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

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本案行

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

定。又同法113年修正時上開條文並無修正，附此敘明。

㈡、被告將本案影像編輯後上傳至Instagram社群網站，影像內

容包含告訴人臉部，已具有生物上之可識別性，而屬個人資

料保護法所規範之「個人資料」，且其上傳目的顯係對於告

訴人與其男友鐘敬凱之網路上互動表示不滿，難認與公共利

益有何關聯，其主觀上有損害告訴人非財產上利益之意圖甚

明，自該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第1項規定之非公務機關未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

用個人資料罪。又民法第12條關於「滿20歲為成年」之規定

於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為「滿18歲為成年」，並於000年0

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於112年間已為滿18歲之成年人，是被

告故意對告訴人即少年為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書雖漏引

上開法條，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業經本院當庭補充告知

罪名，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是核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前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

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

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㈣、被告上開犯行，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係以一

行為同時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

一重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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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上開行為情節，對告訴

人造成之侵害程度，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偵查中

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同時給付告訴人自己及另案被告之

調解金額，惟因未依約定期限給付經撤銷緩起訴，嗣已賠償

完畢，有臺北市內湖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匯款單據及本院

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2年度調偵字第996號不公開卷

影卷第5至6頁、113年度審易字第1683號卷第35至43頁），

經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表示已收到賠償，對刑度沒有意見，

但請法院審酌被告行為對少年造成之傷害程度等情，復參酌

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化妝師，月收入約

新臺幣（下同）4萬元，需寄生活費與家人之生活狀況及無

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㈥、查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

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已履行完畢，彌補告訴人之損害，足

見悔意，堪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

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

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

自新。另為使其能謹記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所造成之危

害，以發揮緩刑制度之立意，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

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以勵自新。並依刑法第

93條第1項第2款、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

第1項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散布少年性影像之附著物、圖

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亦有明文。

㈡、本案被告散布之性影像，被告雖供稱不記得手機裡面還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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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年的影像等語，惟因以現今科技技術，縱刪除後亦有方

法可以還原，尚乏證據證明該性影像已完全滅失，爰依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規定諭知沒收；而被告

前揭犯行所用之行動電話，為前開性影像之附著物，亦依前

揭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第300條，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

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第112條之1第1項，刑法第2條第1

項前段、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

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逕以簡易判

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附表：

編號 沒收

一 扣押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具（IMEI：000000000000000）含SIM

卡1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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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112年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

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

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

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

下：

　　　　　　犯罪事實

一、廖佳倩與鐘敬凱為男女朋友，因鐘敬凱與代號AW000-Z00000

0000號之未成年人（民國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二 未扣案本案散布之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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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女）前於112年1月3日凌晨5時許，透過交友軟體「探探」

結識，雙方互相交換通訊軟體Instagram聯繫，嗣後鐘敬凱

並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kai_09_18」與A女

進行視訊聊天，詎鐘敬凱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

竟向A女提出要A女拉起上衣裸露上半身之要求，得A女同意

後，乘A女將其上衣拉起裸露其胸部之際，未經A女同意，以

其行動電話開啟螢幕錄影功能，將A女裸露其胸部之電子訊

號（下稱本案影像）加以竊錄（此部分鐘敬凱涉嫌違反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部分等罪嫌，已另行起訴）。嗣鐘敬

凱因故將本案影像刪除，遭廖佳倩持鐘敬凱行動電話將之還

原後，廖佳倩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竟基於散布

少年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

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將本案影像轉傳到其個人所持用之行

動電話，將之後製附上「露爽沒？你很癢是不是」、「要不

要出來道歉了 你露一個老半天 我男友也完全沒在看你 不

要再搞笑了 你要自介標的人都叫我開你副本了 你人緣真的

不要那麼差欸」，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cru

sh_0901」，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

上傳至Instagram，供不特定多數人觀覽之。嗣A女驚覺本案

影片在外流傳，始悉其遭鐘敬凱竊錄，遂報警處理，經警循

線查悉上情。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

告偵辦。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廖佳倩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同案被告鐘敬凱於警詢及

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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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於112年

2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於112年2月17日生效，該項修正前

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

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

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⑴其有與告訴人進行視訊，

告訴人有裸露其上半身給

其看，其用電腦螢幕錄影

之方式，錄製本案影像。

⑵被告在其所使用之行動電

話垃圾桶內，翻出本案影

像之事實。

⑶被告所使用之Instagram

帳號為crush_0901。

3 同案被告吳奇鴻於警詢及

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

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

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

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

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

stagram之事實。

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

察隊搜索、扣押筆錄、扣

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被

告使用之Instagram帳號

個人首頁擷圖3張、告訴

人A女提出與同案被告鐘

敬凱視訊影片擷圖2張、

本案影片擷圖4張、本案

影像錄影檔案光碟1片暨

本署勘驗筆錄1份

佐證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

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

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

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

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

stagram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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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為「散布、

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年

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

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除依增

訂刑法第10條第8項「性影像」之定義，修正犯罪客體，修

正後將法定刑上限由有期徒刑3年加重為7年，則修正後之規

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

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

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是核被告廖佳倩所為，係犯修正

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

褻行為影片罪嫌。至被告用以為上開散布行為之行動電話1

支，曾存有本案影像，屬查獲少年性影像之附著物，請依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所有與否，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牟芮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簡嘉運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

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

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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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6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168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廖佳倩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廖佳倩」補充為「廖佳倩為滿18歲之成年人」、第14行「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補充更正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像電子訊號之犯意」；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廖佳倩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訊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新舊法比較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於112年2月17日施行，該條例第38條第1項原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有期徒刑較修正前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本案行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又同法113年修正時上開條文並無修正，附此敘明。
㈡、被告將本案影像編輯後上傳至Instagram社群網站，影像內容包含告訴人臉部，已具有生物上之可識別性，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個人資料」，且其上傳目的顯係對於告訴人與其男友鐘敬凱之網路上互動表示不滿，難認與公共利益有何關聯，其主觀上有損害告訴人非財產上利益之意圖甚明，自該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非公務機關未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又民法第12條關於「滿20歲為成年」之規定於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為「滿18歲為成年」，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於112年間已為滿18歲之成年人，是被告故意對告訴人即少年為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書雖漏引上開法條，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業經本院當庭補充告知罪名，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是核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㈣、被告上開犯行，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係以一行為同時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上開行為情節，對告訴人造成之侵害程度，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偵查中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同時給付告訴人自己及另案被告之調解金額，惟因未依約定期限給付經撤銷緩起訴，嗣已賠償完畢，有臺北市內湖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匯款單據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2年度調偵字第996號不公開卷影卷第5至6頁、113年度審易字第1683號卷第35至43頁），經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表示已收到賠償，對刑度沒有意見，但請法院審酌被告行為對少年造成之傷害程度等情，復參酌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化妝師，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4萬元，需寄生活費與家人之生活狀況及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㈥、查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已履行完畢，彌補告訴人之損害，足見悔意，堪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自新。另為使其能謹記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以發揮緩刑制度之立意，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以勵自新。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散布少年性影像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亦有明文。
㈡、本案被告散布之性影像，被告雖供稱不記得手機裡面還有沒有少年的影像等語，惟因以現今科技技術，縱刪除後亦有方法可以還原，尚乏證據證明該性影像已完全滅失，爰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規定諭知沒收；而被告前揭犯行所用之行動電話，為前開性影像之附著物，亦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第300條，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第112條之1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附表：
		編號

		沒收



		一

		扣押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具（IMEI：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枚



		二

		未扣案本案散布之性影像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112年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佳倩與鐘敬凱為男女朋友，因鐘敬凱與代號AW000-Z000000000號之未成年人（民國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前於112年1月3日凌晨5時許，透過交友軟體「探探」結識，雙方互相交換通訊軟體Instagram聯繫，嗣後鐘敬凱並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kai_09_18」與A女進行視訊聊天，詎鐘敬凱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年人，竟向A女提出要A女拉起上衣裸露上半身之要求，得A女同意後，乘A女將其上衣拉起裸露其胸部之際，未經A女同意，以其行動電話開啟螢幕錄影功能，將A女裸露其胸部之電子訊號（下稱本案影像）加以竊錄（此部分鐘敬凱涉嫌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部分等罪嫌，已另行起訴）。嗣鐘敬凱因故將本案影像刪除，遭廖佳倩持鐘敬凱行動電話將之還原後，廖佳倩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年人，竟基於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將本案影像轉傳到其個人所持用之行動電話，將之後製附上「露爽沒？你很癢是不是」、「要不要出來道歉了 你露一個老半天 我男友也完全沒在看你 不要再搞笑了 你要自介標的人都叫我開你副本了 你人緣真的不要那麼差欸」，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crush_0901」，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供不特定多數人觀覽之。嗣A女驚覺本案影片在外流傳，始悉其遭鐘敬凱竊錄，遂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廖佳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同案被告鐘敬凱於警詢及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
⑴其有與告訴人進行視訊，告訴人有裸露其上半身給其看，其用電腦螢幕錄影之方式，錄製本案影像。
⑵被告在其所使用之行動電話垃圾桶內，翻出本案影像之事實。
⑶被告所使用之Instagram帳號為crush_0901。



		3

		同案被告吳奇鴻於警詢及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之事實。



		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被告使用之Instagram帳號個人首頁擷圖3張、告訴人A女提出與同案被告鐘敬凱視訊影片擷圖2張、本案影片擷圖4張、本案影像錄影檔案光碟1片暨本署勘驗筆錄1份

		佐證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之事實。







二、按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於112年2月15日修正公布施行，於112年2月17日生效，該項修正前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年為性交、猥褻行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列，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修正後為「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列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年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1年以上7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除依增訂刑法第10條第8項「性影像」之定義，修正犯罪客體，修正後將法定刑上限由有期徒刑3年加重為7年，則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利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被告行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利。是核被告廖佳倩所為，係犯修正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年為猥褻行為影片罪嫌。至被告用以為上開散布行為之行動電話1支，曾存有本案影像，屬查獲少年性影像之附著物，請依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5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與否，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牟芮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簡嘉運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6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
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
易字第168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廖佳倩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
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指定之
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廖佳
    倩」補充為「廖佳倩為滿18歲之成年人」、第14行「散布少
    年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補充更正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像電子訊號之犯意」；證據部分
    補充被告廖佳倩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訊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
    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新舊法比較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2
    月15日修正公布，於112年2月17日施行，該條例第38條第1
    項原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
    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散
    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
    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
    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
    之有期徒刑較修正前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
    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本案行
    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
    。又同法113年修正時上開條文並無修正，附此敘明。
㈡、被告將本案影像編輯後上傳至Instagram社群網站，影像內容
    包含告訴人臉部，已具有生物上之可識別性，而屬個人資料
    保護法所規範之「個人資料」，且其上傳目的顯係對於告訴
    人與其男友鐘敬凱之網路上互動表示不滿，難認與公共利益
    有何關聯，其主觀上有損害告訴人非財產上利益之意圖甚明
    ，自該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
    條第1項規定之非公務機關未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
    個人資料罪。又民法第12條關於「滿20歲為成年」之規定於
    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為「滿18歲為成年」，並於000年0月
    0日生效施行。被告於112年間已為滿18歲之成年人，是被告
    故意對告訴人即少年為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書雖漏引上
    開法條，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業經本院當庭補充告知罪
    名，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是核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
    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
    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㈣、被告上開犯行，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係以一
    行為同時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
    一重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
    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上開行為情節，對告訴
    人造成之侵害程度，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偵查中
    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同時給付告訴人自己及另案被告之
    調解金額，惟因未依約定期限給付經撤銷緩起訴，嗣已賠償
    完畢，有臺北市內湖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匯款單據及本院
    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2年度調偵字第996號不公開卷
    影卷第5至6頁、113年度審易字第1683號卷第35至43頁），
    經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表示已收到賠償，對刑度沒有意見，
    但請法院審酌被告行為對少年造成之傷害程度等情，復參酌
    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化妝師，月收入約
    新臺幣（下同）4萬元，需寄生活費與家人之生活狀況及無
    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㈥、查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
    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已履行完畢，彌補告訴人之損害，足
    見悔意，堪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
    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
    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
    自新。另為使其能謹記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
    ，以發揮緩刑制度之立意，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
    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以勵自新。並依刑法第93
    條第1項第2款、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
    1項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散布少年性影像之附著物、圖
    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亦有明文。
㈡、本案被告散布之性影像，被告雖供稱不記得手機裡面還有沒
    有少年的影像等語，惟因以現今科技技術，縱刪除後亦有方
    法可以還原，尚乏證據證明該性影像已完全滅失，爰依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規定諭知沒收；而被告
    前揭犯行所用之行動電話，為前開性影像之附著物，亦依前
    揭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第300條，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
    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第112條之1第1項，刑法第2條第1
    項前段、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
    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逕以簡易判
    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附表：
編號 沒收 一 扣押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具（IMEI：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枚 二 未扣案本案散布之性影像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112年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
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
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
，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佳倩與鐘敬凱為男女朋友，因鐘敬凱與代號AW000-Z00000
    0000號之未成年人（民國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A女）前於112年1月3日凌晨5時許，透過交友軟體「探探」
    結識，雙方互相交換通訊軟體Instagram聯繫，嗣後鐘敬凱
    並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kai_09_18」與A女
    進行視訊聊天，詎鐘敬凱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年人，竟
    向A女提出要A女拉起上衣裸露上半身之要求，得A女同意後
    ，乘A女將其上衣拉起裸露其胸部之際，未經A女同意，以其
    行動電話開啟螢幕錄影功能，將A女裸露其胸部之電子訊號
    （下稱本案影像）加以竊錄（此部分鐘敬凱涉嫌違反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部分等罪嫌，已另行起訴）。嗣鐘敬凱
    因故將本案影像刪除，遭廖佳倩持鐘敬凱行動電話將之還原
    後，廖佳倩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年人，竟基於散布少年
    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
    許，在不詳地點，將本案影像轉傳到其個人所持用之行動電
    話，將之後製附上「露爽沒？你很癢是不是」、「要不要出
    來道歉了 你露一個老半天 我男友也完全沒在看你 不要再
    搞笑了 你要自介標的人都叫我開你副本了 你人緣真的不要
    那麼差欸」，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crush_0
    901」，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
    至Instagram，供不特定多數人觀覽之。嗣A女驚覺本案影片
    在外流傳，始悉其遭鐘敬凱竊錄，遂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
    悉上情。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
    辦。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廖佳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同案被告鐘敬凱於警詢及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 ⑴其有與告訴人進行視訊，告訴人有裸露其上半身給其看，其用電腦螢幕錄影之方式，錄製本案影像。 ⑵被告在其所使用之行動電話垃圾桶內，翻出本案影像之事實。 ⑶被告所使用之Instagram帳號為crush_0901。 3 同案被告吳奇鴻於警詢及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之事實。 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被告使用之Instagram帳號個人首頁擷圖3張、告訴人A女提出與同案被告鐘敬凱視訊影片擷圖2張、本案影片擷圖4張、本案影像錄影檔案光碟1片暨本署勘驗筆錄1份 佐證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之事實。 
二、按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於112年2月
    15日修正公布施行，於112年2月17日生效，該項修正前規定：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年為性交、猥褻行為之圖畫、照
    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列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修正後為「散布、播送、交付、
    公然陳列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年之性影像、與性
    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
    者，處1年以上7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
    罰金」，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除依增訂刑法第10條第8項
    「性影像」之定義，修正犯罪客體，修正後將法定刑上限由
    有期徒刑3年加重為7年，則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利於被告
    ，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被告行為時即修正前兒
    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利。
    是核被告廖佳倩所為，係犯修正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
    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年為猥褻行為影片罪嫌。至被告用以為
    上開散布行為之行動電話1支，曾存有本案影像，屬查獲少
    年性影像之附著物，請依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
    5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與否，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牟芮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簡嘉運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
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
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6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168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廖佳倩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廖佳倩」補充為「廖佳倩為滿18歲之成年人」、第14行「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補充更正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像電子訊號之犯意」；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廖佳倩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訊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新舊法比較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於112年2月17日施行，該條例第38條第1項原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有期徒刑較修正前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本案行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又同法113年修正時上開條文並無修正，附此敘明。
㈡、被告將本案影像編輯後上傳至Instagram社群網站，影像內容包含告訴人臉部，已具有生物上之可識別性，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個人資料」，且其上傳目的顯係對於告訴人與其男友鐘敬凱之網路上互動表示不滿，難認與公共利益有何關聯，其主觀上有損害告訴人非財產上利益之意圖甚明，自該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非公務機關未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又民法第12條關於「滿20歲為成年」之規定於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為「滿18歲為成年」，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於112年間已為滿18歲之成年人，是被告故意對告訴人即少年為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書雖漏引上開法條，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業經本院當庭補充告知罪名，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是核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㈣、被告上開犯行，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係以一行為同時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上開行為情節，對告訴人造成之侵害程度，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偵查中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同時給付告訴人自己及另案被告之調解金額，惟因未依約定期限給付經撤銷緩起訴，嗣已賠償完畢，有臺北市內湖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匯款單據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2年度調偵字第996號不公開卷影卷第5至6頁、113年度審易字第1683號卷第35至43頁），經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表示已收到賠償，對刑度沒有意見，但請法院審酌被告行為對少年造成之傷害程度等情，復參酌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化妝師，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4萬元，需寄生活費與家人之生活狀況及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㈥、查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已履行完畢，彌補告訴人之損害，足見悔意，堪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自新。另為使其能謹記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以發揮緩刑制度之立意，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以勵自新。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散布少年性影像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亦有明文。
㈡、本案被告散布之性影像，被告雖供稱不記得手機裡面還有沒有少年的影像等語，惟因以現今科技技術，縱刪除後亦有方法可以還原，尚乏證據證明該性影像已完全滅失，爰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規定諭知沒收；而被告前揭犯行所用之行動電話，為前開性影像之附著物，亦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第300條，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第112條之1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附表：
		編號

		沒收



		一

		扣押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具（IMEI：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枚



		二

		未扣案本案散布之性影像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112年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佳倩與鐘敬凱為男女朋友，因鐘敬凱與代號AW000-Z000000000號之未成年人（民國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前於112年1月3日凌晨5時許，透過交友軟體「探探」結識，雙方互相交換通訊軟體Instagram聯繫，嗣後鐘敬凱並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kai_09_18」與A女進行視訊聊天，詎鐘敬凱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年人，竟向A女提出要A女拉起上衣裸露上半身之要求，得A女同意後，乘A女將其上衣拉起裸露其胸部之際，未經A女同意，以其行動電話開啟螢幕錄影功能，將A女裸露其胸部之電子訊號（下稱本案影像）加以竊錄（此部分鐘敬凱涉嫌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部分等罪嫌，已另行起訴）。嗣鐘敬凱因故將本案影像刪除，遭廖佳倩持鐘敬凱行動電話將之還原後，廖佳倩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年人，竟基於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將本案影像轉傳到其個人所持用之行動電話，將之後製附上「露爽沒？你很癢是不是」、「要不要出來道歉了 你露一個老半天 我男友也完全沒在看你 不要再搞笑了 你要自介標的人都叫我開你副本了 你人緣真的不要那麼差欸」，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crush_0901」，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供不特定多數人觀覽之。嗣A女驚覺本案影片在外流傳，始悉其遭鐘敬凱竊錄，遂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廖佳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同案被告鐘敬凱於警詢及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
⑴其有與告訴人進行視訊，告訴人有裸露其上半身給其看，其用電腦螢幕錄影之方式，錄製本案影像。
⑵被告在其所使用之行動電話垃圾桶內，翻出本案影像之事實。
⑶被告所使用之Instagram帳號為crush_0901。



		3

		同案被告吳奇鴻於警詢及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之事實。



		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被告使用之Instagram帳號個人首頁擷圖3張、告訴人A女提出與同案被告鐘敬凱視訊影片擷圖2張、本案影片擷圖4張、本案影像錄影檔案光碟1片暨本署勘驗筆錄1份

		佐證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之事實。







二、按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於112年2月15日修正公布施行，於112年2月17日生效，該項修正前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年為性交、猥褻行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列，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修正後為「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列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年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1年以上7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除依增訂刑法第10條第8項「性影像」之定義，修正犯罪客體，修正後將法定刑上限由有期徒刑3年加重為7年，則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利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被告行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利。是核被告廖佳倩所為，係犯修正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年為猥褻行為影片罪嫌。至被告用以為上開散布行為之行動電話1支，曾存有本案影像，屬查獲少年性影像之附著物，請依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5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與否，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牟芮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簡嘉運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6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1683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廖佳倩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廖佳倩」補充為「廖佳倩為滿18歲之成年人」、第14行「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補充更正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像電子訊號之犯意」；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廖佳倩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訊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新舊法比較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於112年2月17日施行，該條例第38條第1項原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有期徒刑較修正前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本案行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又同法113年修正時上開條文並無修正，附此敘明。
㈡、被告將本案影像編輯後上傳至Instagram社群網站，影像內容包含告訴人臉部，已具有生物上之可識別性，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個人資料」，且其上傳目的顯係對於告訴人與其男友鐘敬凱之網路上互動表示不滿，難認與公共利益有何關聯，其主觀上有損害告訴人非財產上利益之意圖甚明，自該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非公務機關未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又民法第12條關於「滿20歲為成年」之規定於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為「滿18歲為成年」，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於112年間已為滿18歲之成年人，是被告故意對告訴人即少年為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起訴書雖漏引上開法條，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業經本院當庭補充告知罪名，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是核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
㈣、被告上開犯行，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係以一行為同時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上開行為情節，對告訴人造成之侵害程度，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偵查中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同時給付告訴人自己及另案被告之調解金額，惟因未依約定期限給付經撤銷緩起訴，嗣已賠償完畢，有臺北市內湖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匯款單據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2年度調偵字第996號不公開卷影卷第5至6頁、113年度審易字第1683號卷第35至43頁），經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表示已收到賠償，對刑度沒有意見，但請法院審酌被告行為對少年造成之傷害程度等情，復參酌被告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化妝師，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4萬元，需寄生活費與家人之生活狀況及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㈥、查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且已履行完畢，彌補告訴人之損害，足見悔意，堪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自新。另為使其能謹記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以發揮緩刑制度之立意，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以勵自新。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散布少年性影像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亦有明文。
㈡、本案被告散布之性影像，被告雖供稱不記得手機裡面還有沒有少年的影像等語，惟因以現今科技技術，縱刪除後亦有方法可以還原，尚乏證據證明該性影像已完全滅失，爰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規定諭知沒收；而被告前揭犯行所用之行動電話，為前開性影像之附著物，亦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第300條，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5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20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第112條之1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附表：
編號 沒收 一 扣押之iPhone 14行動電話1具（IMEI：000000000000000）含SIM卡1枚 二 未扣案本案散布之性影像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112年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撤緩偵字第61號
　　被　　　告　廖佳倩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佳倩與鐘敬凱為男女朋友，因鐘敬凱與代號AW000-Z000000000號之未成年人（民國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前於112年1月3日凌晨5時許，透過交友軟體「探探」結識，雙方互相交換通訊軟體Instagram聯繫，嗣後鐘敬凱並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kai_09_18」與A女進行視訊聊天，詎鐘敬凱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年人，竟向A女提出要A女拉起上衣裸露上半身之要求，得A女同意後，乘A女將其上衣拉起裸露其胸部之際，未經A女同意，以其行動電話開啟螢幕錄影功能，將A女裸露其胸部之電子訊號（下稱本案影像）加以竊錄（此部分鐘敬凱涉嫌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部分等罪嫌，已另行起訴）。嗣鐘敬凱因故將本案影像刪除，遭廖佳倩持鐘敬凱行動電話將之還原後，廖佳倩明知A女係未滿18歲之未成年人，竟基於散布少年為猥褻行為影片之犯意，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將本案影像轉傳到其個人所持用之行動電話，將之後製附上「露爽沒？你很癢是不是」、「要不要出來道歉了 你露一個老半天 我男友也完全沒在看你 不要再搞笑了 你要自介標的人都叫我開你副本了 你人緣真的不要那麼差欸」，以其所申辦、使用之Instagram帳號「crush_0901」，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供不特定多數人觀覽之。嗣A女驚覺本案影片在外流傳，始悉其遭鐘敬凱竊錄，遂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廖佳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同案被告鐘敬凱於警詢及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 ⑴其有與告訴人進行視訊，告訴人有裸露其上半身給其看，其用電腦螢幕錄影之方式，錄製本案影像。 ⑵被告在其所使用之行動電話垃圾桶內，翻出本案影像之事實。 ⑶被告所使用之Instagram帳號為crush_0901。 3 同案被告吳奇鴻於警詢及偵訊中之陳述及證述 證稱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之事實。 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被告使用之Instagram帳號個人首頁擷圖3張、告訴人A女提出與同案被告鐘敬凱視訊影片擷圖2張、本案影片擷圖4張、本案影像錄影檔案光碟1片暨本署勘驗筆錄1份 佐證被告有於112年1月5日晚間9時6分前某時許，將本案影像後製附上上開內容，以發布限時動態之方式，將後製過之本案影片上傳至Instagram之事實。 
二、按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於112年2月15日修正公布施行，於112年2月17日生效，該項修正前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年為性交、猥褻行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列，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修正後為「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列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童或少年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1年以上7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金」，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除依增訂刑法第10條第8項「性影像」之定義，修正犯罪客體，修正後將法定刑上限由有期徒刑3年加重為7年，則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利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被告行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利。是核被告廖佳倩所為，係犯修正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1項之散布少年為猥褻行為影片罪嫌。至被告用以為上開散布行為之行動電話1支，曾存有本案影像，屬查獲少年性影像之附著物，請依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第38條第5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與否，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牟芮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簡嘉運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
散布、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查獲之前二項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